
2015 雲林北港形象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一、活動緣起：
北港形象商圈目前已經成為全國最熱門的週休二日景點，不僅是雲林地區居民最佳的旅遊空間，也是國外旅客最愛的區域之一。本競賽鼓勵青年學子發揮創意共同與社區共同投入地方特色行銷活動，特舉辦本次競賽活動。
二、活動主題：
   協助北港形象商圈及鄰近元長、水林等區域進行商圈創意行銷，將北港形象商圈整合鄰近區域之地方特色透過電子商務提案加以推廣。
三、主辦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四、承辦單位：財金系
五、參賽資格：
1. 全國各高中職以及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學生。
2. 參賽同學三至六人組成一隊，但一人只得參加一組隊伍(可跨系或跨校組隊)。
3. 參賽過程中不得臨時更換成員。
4. 每隊需有指導老師，每位指導老師均會頒發指導證明。

六、競賽獎勵：每組各取前三名及佳作數名。

1. 冠軍： NT$3,000元、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2. 亞軍： NT$2,000元、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3. 季軍： NT$1,000元、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4. 佳作：取數名，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七、活動辦法
   本次比賽分2階段進行，分別為初賽以及決賽。為了強化同學對於商圈活動之瞭解，產業行銷活動詳細辦法如下：

【第一階段-北港形象商圈觀摩活動+-學生創意提案初賽】
1. 報名時間：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止
(1) 洽詢專線：05- 6315758張小姐(2).北港形象商圈活動提案：

笨港文化藝術中心〈田園藝廊〉提案方向可以採取故事行銷的方式進行旅行路線規劃、體驗活動或具文化創意之組合活動，且搭配適當的行銷宣傳方式(例如社群網路、媒體報導、揪團優惠等)。+阿豐麵線糊+老受鴨肉飯+煎盤粿+賣台柑子店+機車叭噗+北港觀光大橋+北港圓仔湯+振興戲院+福安鴨肉飯+無名麵線糊+武德宮樂咖啡+板頭村交趾陶藝術文化村+大壁畫+諸元內科醫院+復興鐵橋
等陸續增加中。
【第二階段】決賽
1. 報名時間：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止
2. 書面提案收件截止時間： 2015年8月31日止 (郵戳為憑）

3. 報名流程：

(1) 報名表填寫完畢後請E-mail  b888@nfu.edu.tw
(2) 送件地址：640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財金系張麗娟老師收
4. 徵件要求：
(1) 參賽作品之初賽以PowerPoint簡報呈現，包含封面頁，請膠裝。

(2) 完整參賽資料包含

· 報名表一份

· 簡報列印一式5份

· 郵寄至640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財金系張麗娟老師收(以郵戳為憑)。

5. 結果公佈：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6. 評選標準：

(1) 資格審查由北港形象商圈協會及業界審查委員會針對參賽案件進行資格審查篩選，凡參賽資料不齊全或缺少者皆於篩選時進行淘汰。
(2) 依書面審查分數，錄取10隊晉級決賽。晉級決賽名單與時程表將公告於競賽網站，並電話通知各組。

【第三階段】頒獎
1. 對象：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
2. 時間：2015年9月7日(星期一)
3.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人文館1樓階梯教室
4. 繳交資料：

(1) 參賽作品PowerPoint簡報20頁為限、Word全文檔案15頁為限，均雙面列印，膠裝 (9月5日前寄送以郵戳為憑)。

(2) 完整參賽資料包含

· 報名表一份

· 授權同意書一份

· 書面報告一式5份

· 參賽作品電子檔一份，一併寄至640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財金系張麗娟老師 收(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或pdf檔傳送E-mail  b888@nfu.edu.tw
5. 決賽規定：
(1) 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需按規定之報到時間到現場進行口頭報告，報到時間會另行通知。
(2) 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每位隊員皆需參與口頭報告(10分鐘)或回答評審提問之問題(10分鐘)。
(3) 各隊須於口頭報告場次之前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
八、評選標準：

	
	評 分 項 目
	配分比

	第一階段
初賽
	計畫可行性
	50%

	
	創意表現
	30%

	
	內容完整性
	20%

	
	小計
	100%

	第二階段
決賽
	表達能力
	20%

	
	簡報內容
	30%

	
	現場問答
	50%

	
	小計
	100%

	總成績
	100%


九、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應由學生自行製作，指導老師只能以指導者之身份督導學生，不能代為製作，如違規定，取消作品之參賽資格。

2. 凡入圍之作品，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作品參賽資格，並追繳其若有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3. 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授權主單位，供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該參賽作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輯，以營利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另立授權同意書。
4. 凡參賽作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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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系所
	
	作品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指導老師
	

	行銷商家對象
	

	作品名稱
	

	人數
	姓名
	手機
	E-mail

	1
*聯絡人
	
	
	

	2
	
	
	

	3
	
	
	

	4
	
	
	

	5
	
	
	


說明：編號: 請勿填寫，由主辦學校統一編號。郵寄至：640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財金系張麗娟老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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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同意書】

1. 凡入圍之作品，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作品參賽資格，並追繳其若有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2. 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授權主單位，供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該參賽作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輯，以營利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

3. 比賽之書面資料及簡報檔內容嚴禁標明學校與指導老師姓名，以免影響比賽公平性。
4. 所有參賽作品的資料概不歸還。
5. 參賽者對上述各項之約定均無任何異議。

同意以上條款請簽名  ※未依規定簽名者視同資格不符

	小組成員姓名(請簽名)
	身份證字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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